浙江工业大学第三届教书育人贡献奖评选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和教育部新时代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根据《浙江工业大学教书育人贡献奖评选办法（试行）》（浙工大发〔2016〕65号）文件精神，现制定第三届教书育人贡献奖评选实施方案如下：

一、推荐方式

浙江工业大学在编在岗教师通过个人自荐、基层教学组织推荐等方式向学院（部）或相关职能部门申报。

二、推荐名额

鼓励学院(部)组织本单位教书育人贡献奖的评选。每个学院(部)可择优推荐1位候选人，学工部联合研工部可在辅导员中推荐1位候选人，教务处联合研究生院可在一线教学管理人员中推荐1位候选人。具体推荐办法由推荐部门另行制定。

三、资格审核

秘书处根据《浙江工业大学关于印发教书育人贡献奖评选办法（试行）》(浙工大发〔2016〕65号)对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核。

四、评选流程

材料公示
1.经审核通过后，将有关材料在“浙江工业大学教书育人贡献奖评选网”展示，候选人排列顺序以姓氏笔画为序排列(下同)。

2.候选人提供不超过20个字的教书育人感悟、不超过500字的个人简介(应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主要教书育人业绩和典型事迹)和生活工作照片1张(jpeg格式、不低于300万像素)，用于浙江工业大学官方微信推送和投票。

3.2021年10月至2021年12月进行参评候选人事迹展示与宣传。分别在朝晖校区、屏峰校区、莫干山校区进行参评候选人事迹展示。

网络推荐

2021年12月，面向全校师生进行公开推荐，拟采取网络投票推荐。

投票规则：浙江工业大学教师、本科生和研究生每人可以实名投票1次，且需在所有候选人中选满10人方可提交。投票结束后，所有候选人按照公开推荐结果排序依次赋分（得票最高者赋100分，最低者赋80分，同票数排序并列赋相同分），赋分结果按照40%的权重带入专家推荐环节。

专家推荐

1.授课视频评价：根据学院（部）提供的参评候选人课表，教师发展中心提供上课实录视频或进行实时录课，由学校纪委工作人员抽取1节课的视频，与相关资料一并提交校外专家进行评审，由专家独立形成实名评价推荐意见。

2.随堂听课评价：根据学院（部）提供的参评候选人课表，学校组织校内评委会委员随堂现场或线上听课。如果参评候选人本学期没有授课，须开展现场说课。评委会委员独立形成实名听课评价推荐意见。
3.专家会议推荐：学校召开专家评审会议，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并根据网络推荐结果、校内外专家评价推荐意见，对参评候选人进行综合评价，确定10名获奖提名候选人。

学校评审

1.“教书育人优秀奖”评审

学校评选委员会听取获奖提名候选人自我陈述，查阅相关资料，经过综合评议后进行实名投票。首先对10位获奖提名候选人进行投票，提名候选人获得与会委员的2/3（含）以上票数即列为学校第三届教书育人优秀奖获奖正式候选人。

2.“教书育人卓越贡献奖”评审

学校评选委员会对列为教书育人优秀奖获奖正式候选人进行第二轮投票，根据得票数高低确定两位教师列为学校教书育人卓越贡献奖候选人。

若两位候选人达到与会委员的2/3（含）以上票数即列为学校第三届教书育人卓越贡献奖获奖正式候选人。若未达到与会委员的2/3（含）以上票数，则对该候选人进行第三轮投票，达到与会委员的2/3（含）以上票数即列为学校第三届教书育人卓越贡献奖获正式奖候选人。

根据《浙江工业大学关于印发教书育人贡献奖评选办法（试行）》(浙工大发〔2016〕65号)文件精神，学校第三届教书育人卓越贡献奖允许空缺，第三轮投票结束不再进行再次投票。

公示发文

秘书处将学校教书育人卓越贡献奖和优秀奖获奖正式候选人报校党委批准，经校园网公示无异议后，发文公布。

五、评选纪律

对于弄虚作假者，将予严肃处理。

附件

浙江工业大学教书育人贡献奖评审委员会
主  任：李小年

副主任：陈  杰、虞晓芬

成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王万良、王卫红、王连邦、王时铭、王家德、计伟荣、刘  军、江  颉、汤  智、许四法、孙建强、孙培龙、李小年、李正卫、李行诺、李澎林、肖瑞峰、吴石金、吴向明、张友连、张有兵、张晓玥、陈  炜、陈  杰、周必彧、周亚越、郑仁朝、胡晓君、施建青、洪煜璐、姚建华、袁  旦、顾  容、柴国忠、徐维祥、彭国珍、董若璐、程惠芳、虞晓芬、潘海涵

浙江工业大学教书育人贡献奖评审监督仲裁委员会
主  任：陈庆红

成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许天雷、许伟通、严琴英、李永琪、张  林、张美玉、陈小鸿、陈庆红、范  菁、彭松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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